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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 
 

 

湘农发〔2021〕3 号 

 
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畜禽屠宰场审批程序指南》的 

通  知 

 

各市州农业农村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畜禽屠宰场审批管理工作，根据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湖南省畜禽屠宰场审批程序指南》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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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畜禽屠宰场审批程序指南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畜禽屠宰场（含生猪定点屠宰场、牛羊屠

宰场、家禽屠宰场）审批管理工作，促进畜禽屠宰产业转型升级

和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务院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、《湖南省生

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

猪屠宰监管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制定《湖南省畜禽屠宰场审

批程序指南》。 

一、设立申请 

在市级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区申请设立（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或

扩建增加畜禽屠宰品种，下同）畜禽屠宰场，应向市州人民政府

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；在县（县级市）申请设立畜禽屠宰场，

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向市州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

材料；在乡（镇）申请设立小型生猪定点屠宰点，须经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同意后向县级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。 

有关材料应包括：1.畜禽屠宰场设立申请表；2.自然资源部

门出具的项目用地审查意见；3.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审批文件；4.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和设计符合国

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的审核意见；5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

目批复或备案意见；6.出资人身份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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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备案审查 

对申请设立畜禽屠宰场，由市州农业农村局根据市州人民政

府的审核意见，书面征求省农业农村厅意见，省农业农村厅进行

备案审查并书面答复。对申请设立乡（镇）小型生猪定点屠宰点，

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农业农村部明确的“原则上只减不增”要求

进行设立条件审查，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。未经批准，不得开工

建设。 

三、设立批复 

对申请设立畜禽屠宰场，由市级人民政府根据省农业农村厅

备案审查同意的书面答复，给申请人下达同意建设的书面意见。

对申请设立乡（镇）小型生猪定点屠宰点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给申

请人下达同意建设的书面意见。畜禽屠宰场、乡（镇）小型生猪

定点屠宰点应在收到同意建设的书面意见后，方可开工建设。 

四、现场验收 

畜禽屠宰场、乡（镇）小型生猪定点屠宰点建成后，由申请

人分别向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提交现场验收申请和有关材料。验

收材料应包括：1.畜禽屠宰证书申请表；2.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、

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；3.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

宰间、屠宰间、急宰间以及生猪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；4.有依法

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；5.有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

人员；6.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、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

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；7.病害畜禽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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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设备清单或与第三方病害畜禽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机构的委

托处理协议书；8.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。 

畜禽屠宰场现场验收，由市州人民政府或委托市州农业农村

局组织现场。乡（镇）小型生猪定点屠宰点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或

委托县级农业农村局组织。现场验收由 5 人以上（含 5 人）组成

的验收专家组进行验收，验收专家组成员应包括畜牧兽医、生态

环境、安全监管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。相关市州（县级）人民政

府根据验收专家组的现场验收意见，对符合畜禽屠宰管理有关法

律法规规定的，给予申请人签发行政许可文件，颁发畜禽屠宰证

书和畜禽屠宰标志牌。 

五、社会公布 

经批准后确定的畜禽屠宰场名单由发证机关及时向社会公

布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。同时，市州农业农村局将新批准

的畜禽屠宰场的畜禽屠宰行政许可文件、畜禽屠宰证、动物防疫

条件合格证、排污许可证等证书复印件报省农业农村厅，由省农

业农村厅将新增畜禽屠宰场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纳入全国

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。 

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 5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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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禽定点屠宰企业设立申请表 

单位名称（章）  邮编  

企业地址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电子邮箱  

投资金额          万元 屠宰设备投资             万元 

总占地面积       亩 建筑面积          平方米 屠宰车间面积         平方米 

分割车间面积          平方米 冷库面积            平方米 

检测实验室面积          平方米 年屠宰设计能力          万头(只、羽)/年 

申请事项 新建 口         迁址重建 口       原址改扩建 口 

基本情况介绍： 

屠宰企业基本

情况、 建设规模（包

括总占地面积、 总

建筑面积、 屠宰车

间和待宰间面积）， 

总投资（主要包括屠

宰设备投资、 检验

化验室设施设备投

资）、经营方式 、

设计屠宰能力 、排

污许可证办理情况、

非洲猪瘟、理化、生

化及残留等检测设

备购置及实验室建

设情况、病害猪无害

化处理方式 、 肉品

品质检验人员和屠

宰技术人员配备情

况等（可附页详细说

明）。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0 日印发 


